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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理學院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112 年 03 月 0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主席：林春榮院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錄：王恩慈 

壹、宣讀本院 111 學年度第 1學期臨時院務會議（111.12.14）主席提示暨決議案執

行情形記載表：准予備查。 

案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1 

本院林春榮院長

將於本學年度任

期屆滿，依理學

院院長遴選、續

聘及解聘實施要

點，辦理第四任

院長遴選案。 

照案通過 理學院 

經各位委員同意各系推選之委

員名單臚列如下，並於 112 年 1

月 5 日召開遴選小組第一次會

議。 

一、科傳系： 

劉藍玉副教授、張耀仁副教授 

二、應化系： 

施焜燿教授、張雯惠教授。 

三、應物系： 

李文仁副教授、陳駿副教授。 

四、應數系： 

傅東山教授、廖于賢教授 

五、體育系： 

林瑞興教授、林耀豐教授 

六、當然委員：林春榮院長 

貳、主席報告：(略)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理學院(應用物理系) 

案由：擬修正應用物理系系主任選薦要點第 3點規定，請討論。 

說明： 

一、 修正應用物理系系主任選薦要點第 3點文字規定，為使系主任選薦程序明

確，擬建議增加法規文字「採無記名方式投票，以本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

得票數較高之前二名，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二、 檢附本校應用物理系系主任選薦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

文，如【附件 1】。 

三、 經應用物理系 11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12.02.14)審議通過。 

擬辦：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理學院(應用數學系) 

案由：擬修正應用數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請討論。 

說明： 

一、 因碩士班課程刪除必修課程「專題研討」，故修正第二點、第三點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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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自 112 學年度起入學碩士班新生適用。 

二、 檢附應用數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其

草案全文，如【附件 2】。 

三、 經應用數學系 11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11.12.13)審議通過。 

擬辦：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理學院(應用數學系) 

案由：擬修正應用數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第十四點規定，請討論。 

說明： 

一、 配合 112 年 2 月 1日生效之組織規程，校內法規需配合校內單位調整及更名

等案。 

二、 檢附應用數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第十四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其草案全

文，如【附件 3】。 

三、 經應用數學系 11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12.03.07)審議通過。 

擬辦：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送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理學院 

案由：擬辦理理學院學生申請「國立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金」續領案，請討論。 

說明： 

一、 為協助本校因家庭清寒或家庭及個人突遭變故之在學學生能正常就學，由亞

德客有美公益慈善基金會協助提供助學金，以嘉勉並協助品學兼優之清寒學

生，砥礪其好學向上精神，期能順利完成學業並回饋社會。 

二、 依國立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金設置要點辦理。(附件 4-1) 

三、 111 學年度第 2學期續領申請人數總共 12 位(應用物理系 6位、應用化學系

1位、體育系 5位)，彙整資料如附件【附件 4-2】 

四、 檢附 111 學年度第 2學期「國立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金」續領申請表彙

整，如【附件 4-3】。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至學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陸、散會:同日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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